
江苏省教育考试院文件
苏教考自〔2009〕11号

省教育考试院关于下发《“专接本”工作

实施细则补充规定》的通知

各主考学校、有关专科学校、各市自考办公室、盐城市招生考试中心、扬州教育考试院:

为进一步加强对在籍专科学生接读自学考试本科工作的管理,根据省教育考试院《关于

下发“专接本”工作补充意见实施细则的通知》(苏教考自〔2008〕26号)文件精神,特制定

《“专接本”工作实施细则补充规定》,请遵照执行。

附件:“专接本”工作实施细则补充规定

江苏省教育考试院

2009年5月20日

主题词:自学考试 专接本 补充规定 通知

 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办公室 2009年5月2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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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专接本”工作实施细则补充规定

为更好地推进“专接本”工作的开展,现就《“专接本”工作补充意见实施细则》作出如下

补充规定:

一、注册与报考

1.“专接本”新生注册工作:

(1)专科学校于每年4月份向学生公布学校举办的“专接本”专业目录,学生根据自愿原

则向校方申请报名;

(2)专科学校于每年6月20日前,将“专接本”新生名单通过自学考试“专接本”管理系

统报相关主考学校,同时提供学生专科入学时的录取名册。报送工作完成后,不再接受任何

形式的补报名;

(3)主考学校根据录取名册对“专接本”新生的注册资格及接读专业进行审核;

(4)主考学校于每年7月10日前,通过“专接本”管理系统,将审核通过的新生注册名单

报专科学校所在市考办,并反馈至相关专科学校,由市考办统一分配准考证号码,新生注册

工作结束。

2.专科学校于7月10日后到所在市考办办理新生集体报名手续。老考生的报考与自

学考试面向社会开考专业报名同步进行。

3.学生退学须经专科学校审批后报主考学校,由主考学校汇总后报省教育考试院

备案。

二、教学管理

1.专科学校应严格按照专业考试计划规定的课程考试时间安排每学期的课程表,要保

证课程教学的学时数。

2.主考学校每学期组织专科学校开展一次集体备课活动或召开一次教学研讨会,每学

年召集相关专科学校召开一次总结会。

3.“专接本”工作采取省级督导和专科学校督导两级督导机制。

(1)省级督导机构由省教育考试院和主考学校有关人员组成,对专科学校“专接本”教育

教学工作开展不定期的指导和检查。

(2)专科学校应根据《“专接本”工作督导细则》(见附件1),建立专门的督导机构,结合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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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实际,制订具体的管理办法,定期开展“专接本”教育教学质量检查工作。

三、考试管理

1.专科学校应根据教学计划,制订具体的课程校考部分考试计划,明确考试的时间和

地点,报主考学校同意后实施。

2.主考学校根据专业考试计划,制订实践与应用课程和课程的实践性环节考核计划,

确定毕业论文指导与答辩的日程安排。

3.“专接本”专业课程校考部分试卷评定成绩后由专科学校负责保存,课程的实践性环

节考核材料、毕业论文由主考学校负责保存。以上材料均须保存至学生本科毕业后一年。

学生未能如期毕业的,应保存至学生修业期满后两年。

4.学生在课程统考和校考过程中有违规行为的,根据《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

(教育部令第18号)和专科学校有关规定分别处理。

四、成绩管理

1.成绩记分:

(1)课程的实践性环节考核成绩用合格或不合格评定。

(2)毕业论文(设计)成绩用五级记分法(优秀、良好、中、及格、不及格)或百分制记分法。

(3)实践与应用课程的考核成绩视具体情况而定,可用合格或不合格评定,也可以用五

级记分法或百分制记分法。

2.课程补考、重考:

(1)每门课程的校考成绩只限上报一次,一旦上报,不得更改。需要补考的,由专科学校

在成绩上报前统一组织。课程成绩合成后不及格的,只允许参加课程统考的补考。

(2)学位课程申请重考的,只限课程统考的重考,且须在办理本科毕业申请手续之前

进行。

(3)学生修业期满后两年(学制期满后三年)内,学生参加补考由专科学校统一报名,重

考和再补考由学生向专科学校申请,由专科学校统一报名,学生自行参加自学考试面向社会

开考同课程考试的,不得计取校考成绩。

3.课程免考:

(1)按《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课程免考细则》有关规定,符合条件者可申请课程免考。课程

免考申请在学生就读“专接本”后至本科毕业前半年办理。

(2)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成绩合格的(用百分制记分),由专科学校报主考学校确认后,视

为免考课程进入自学考试“专接本”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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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生在专科就读期间和在“专接本”修业期满后两年内,在本校参加英语四、六级考

试,成绩在425分以上(含425分),可免考“英语(二)”课程。

4.学生修业期满后两年(学制期满后三年)内,承认其已通过的课程成绩和课程的校考

成绩。未毕业的,可转入自学考试面向社会开考相应专业的考试,按自学考试有关规定执

行,已通过的课程成绩继续有效,未通过的课程不再计取校考成绩。

五、毕业管理

学生修业期满后两年(学制期满后三年)内,课程免考申请、本科报考资格审核、毕业申

请均由专科学校统一向所在市考办办理,办理时间为每年5月底和12月初报名期间。

1.“专接本”学生的本科报考资格审核工作在学生专科毕业后至本科毕业前半年办理,

办理时需提供以下材料:

(1)《本科段报考资格审批表》。

(2)身份证。

(3)准考证。

(4)专科毕业证书(原件及其复印件各一份)。

(5)专科学校“学籍卡”复印件(加盖教务处公章)。

2.学生通过所报专业课程的考试和考核申请毕业的,需提供以下材料:

(1)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

(2)准考证。

(3)实践性环节考核(含毕业论文)成绩通知单。

(4)课程免考审批材料。

(5)本科段报考资格审批材料。

(6)2寸标准彩色照片(两张)。

六、收费管理

1.“专接本”的考生,参加4月份和10月份自学考试的,按32元/门收取报名考试费。

专科学校自行安排“专接本”考生参加1月份和7月份增考的,按200元/门收取报名考试

费。因计划原因,由省教育考试院安排在1月份和7月份考试的统考及补考课程,仍按32

元/门收取。

2.报名考试费(含第一次补考费用)、准考证工本费、课程免考审定费、毕业生审定费

等,由专科学校向市考办缴纳。按自学考试收取的报名费上缴省教育考试院13元,市考办

留用19元;按增考收取的报名费上缴省教育考试院150元,市考办留用50元。论文指导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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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费、实践课程考核费由专科学校向主考学校缴纳。以上费用在学费中列支。重考和再

补考的报名考试费由学生自理。

七、其他

1.专科学校须于每年4月20日前,将拟发布的“专接本”招生简章和广告等各类宣传材

料报主考学校审核同意后,方可开展宣传工作。相关宣传材料由主考学校汇总后,于每年6

月20日前报省教育考试院备案。

2.普通专科学校的在籍学生毕业后在专科学校继续参加“专接本”专业学习的,可计算

为专科学校的就业人数、就业率。专科学校在向省高校招生就业指导中心报送就业名单时,

将“专接本”学生计入升学人数。

3.普通专科学校在籍学生在专科毕业后两年内,获得自学考试“专接本”毕业证书的,

可凭该证书到原就读的专科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部门申请办理本科学历层次毕业生就业报

到证(报到证上的毕业学校统一填写为“在籍学生自学考试”)。

附件:1.“专接本”工作督导细则(略)

2.“专接本”专业课程考试成绩合并处理办法(略)

3.江苏省2009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接本”主考学校及开设专业(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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